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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國姓鄉公所 函
地址：54443南投縣國姓鄉石門村國姓路

267號

承辦人：村幹事 彭彥凱

電話：049-2721002

傳真：049-2724382

電子信箱：gsa011@guoshi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4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國鄉民字第1090003886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376486000A_10900038861_ATTACH1.pdf、

376486000A_1090003886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鄉第一公墓(石門段0601、0368)範圍內土地禁葬公

告、地籍謄本及地籍圖各1份，敬請惠予張貼公告周知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殯葬管理條例第40條規定暨南投縣國姓鄉民代表會第

21屆第6次臨時會議決通過(109年03月23日國鄉代字第

1090000206號函)。

二、依據上開條文規定，敬請南投縣政府惠予備查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（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連江兩縣）、各鄉鎮市區公所

副本：南投縣國姓鄉民代表會、本所民政課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